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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立法制止餐饮浪费的若干问题
——“食物节约立法”专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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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物浪费问题受到全球广泛关注。国外已有不少国家通过法律加以全面调整。食物浪

费现象产生的原因有科学技术、行为人主观因素、传统所有权制度固有缺陷等方面。我国食物

浪费主要以大众餐饮食物浪费为主，在全社会必须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法律氛围。发生

餐饮食物浪费的领域主要包括婚宴、“事件性宴聚”、商务宴请、朋友聚餐。我国虽有法律涉及

食物浪费问题，但现行规定较为原则、分散，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对食物浪费行为进行法律

规制是保障粮食安全、履行国际义务、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升级整合法律规范的需要。应

该制定一部专门性法律，将资源社会性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立法，通过直接禁止、税收调

整、消费引导等方式综合规制公共主体、公民个人这两类主要行为主体在食物生产、加工和消

费各环节的食物浪费行为。立法调整的重点应该是食物和浪费食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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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就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立法和宣传

教育，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培养节约习惯，建立长效机制。引起了国内热议，产

生了域外影响，运用法治手段被各方关注。为了将习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到科

学立法工作之中，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法学专委会于2020年8月30日召开了“食物节

约立法研讨会”，将参会专家的观点浓缩整理，形成本次笔谈，以飨读者。文中所述观

点，仅为学术争鸣，请勿作他解。

成升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

宏观农业与区域发展。

核心观点：我国食物浪费主要以大众餐饮食物浪费为主，在全社会必须形成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法律氛围。发生餐饮食物浪费的领域主要包括婚宴、“事件性宴聚”、商

务宴请、朋友聚餐。立法调整的重点应该是食物和浪费食物的行为。

结合团队2013年以来执行完成的以我国餐饮食物浪费为主题的国家重点基金和国家

重点专项以及财政部支持的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国民营养与粮食安全重大战略问

题研究”等研究成果，对《反食品浪费法（草案讨论稿）》提出如下分析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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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食物浪费主要以大众餐饮食物浪费为主，在全社会必须形成节约光荣、浪

费可耻的法律氛围

课题组2013—2015年两次大型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城市餐饮每年的食物浪费高达约

1700万~1800万 t，与3000万~5000万人口一年的食物消费量相当。餐饮食物浪费的重点

领域主要包括：① 广大城乡地区婚宴[1]。婚宴消费的食物浪费量至少平均在 40%左右。

② 名目繁多的各类“事件性宴聚”[1]。包括出生宴、满月宴、生日宴等等，这类聚宴的

食物浪费平均在30%左右。③ 商务宴请。这类消费浪费同样严重，大约平均浪费30%~

40%。④ 朋友聚餐。这类聚餐浪费量在40%左右。

另外，学校、企（事）业单位食堂食物浪费，旅游餐饮食物浪费等也较为普遍。课

题组在某特大城市2013—2014年中小学校园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学生每餐食物浪费比餐

饮业成人每餐浪费量高出至少30%[2]。

严重的食物浪费正在危及我国粮食安全、资源环境安全、居民营养与健康[3]，与生态

文明[4]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和我国传统节俭文化格格不入，必须从立法层面坚决制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基于我国现行有关食物浪费法律规定分散的现状和

分析，认为我国制止食物浪费的规定缺乏系统性、独立性和可操作性，规范性效力较

低，在对待遏制食物浪费上缺乏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5]。因此，制定一部

专门的单行法律可以促进在全社会形成或重构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法律氛围，为相关

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针对性地制定有关法规或制度奠定坚实基础。

（2）食物、食品和粮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立法重点是食物

在我国，国家—人民—粮食是天然的生命共同体，并形成了独特的国情与文化。粮

食概念源远流长，并有明确所指：过去主要指原粮，仅进行有限加工；现在包括原粮和

成品粮。改革开放40多年来，粮食概念逐渐衍生出食物和食品两个概念。食物与食品，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概念上看，食物是指来自自然资源、可以直接或者间接食用的物质。我国《食品

安全法》将“食品”定义为：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

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物概念的外延远大于食品概

念的外延。食品仅仅是食物在产业链过程中形成的工业化产品。

从浪费角度看，食物浪费不仅存在于消费端（餐饮业和家庭），也存在于储藏、加

工、零售、烹饪等中间环节，而食品浪费所涵盖的环节或范围就窄很多。

从国际交流上看，国外一般没有“食物”与“食品”之分，只有“food”一词。国

际上有两个与“food”密切相连的术语：“food security”（粮食安全或食物安全） 和

“food safety”（食品安全）。前者指食物量的安全，后者主要指食物质的安全。

除了上述大众餐饮食物浪费外，粮食过度加工、精细加工是我国粮食领域浪费的新

问题。过度加工既消耗了大量能源，也浪费了粮食，造成大量营养物质随之丢弃。

综上所述，食物概念包括粮食和食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讨论的这部法律的名称

定为《反食物浪费法》。另外，立法过程中还需注意与正在制定的《粮食法》相衔接的问

题，特别是对粮食储藏系统因管理漏洞造成的粮食浪费以及粮食加工系统过度加工造成的

营养损失浪费予以规范。在此基础上，粮食部门和食品部门可进一步制定相关部门规章。

（3）食物浪费与食物损失内涵不同，原因各异，立法重点是反浪费

食物浪费和食物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因不同，立法重点也不一样。食物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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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人为的不合理消费观念和错误行为引起的食物数量、质量、营养等的损失。而食

物损失主要是由于技术、设施、设备、机械等客观因素带来的食物数量的损耗。国际上

特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一般认为食物损失主要发生在收获、运输、储藏、加工等中间环

节。减少食物损失的主要措施在于通过投资改善技术、设施或设备等基础条件，而减少

食物浪费的重点是制止和改变不合理的人类消费观念、错误行为或管理漏洞。因此，全

国人大常委会这次立法的重点，应该是针对食物浪费，而非食物损失或损耗。

黄锡生，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资源法、

能源法。

核心观点：食物浪费现象已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国外已有不少国家通过法律加

以全面调整。我国虽有法律涉及食物浪费问题，但现行规定较为原则、分散，缺乏系统

性、可操作性。建议将资源社会性理念融入立法，通过直接禁止、税收调整、消费引导

等方式综合规制公共主体、公民个人这两类主要行为主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

反食物浪费的专门性法律。

当下严重的食物浪费影响着我国资源环境安全，中央对食物浪费问题高度重视并要

求推进专项立法。为呼应国家食物浪费立法的迫切需求，对国内外食物浪费相关立法进

行梳理，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遏制食物浪费立法中国方案的建议。

（1）国外食物浪费法律政策

① 国际层面。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前言提及了生物多样对粮食生产增量的重

要影响；201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发起“拯救食物倡议”，倡议全球

食物浪费政策协同、食物生产的可持续方法、食物包装和加工技术的提升等；2013年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思前、食后、厉行节约指南》，积极开发和协调由食物浪费引起的

环境问题的相关保护项目；2015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2030年前粮

食生产、供应、零售、消费环节损失减量，2020年前大幅减少废物产生等目标；2015年

联合国《巴黎协定》强调了粮食安全、粮食生产与气候变化的紧密关联。

② 欧盟及欧洲国家。2015年欧盟《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对《欧盟食物浪费测算方

法》以及废物、食物和饲料的法律作出了要求；2017年《欧盟食物捐赠指引》旨在推动

食物捐赠、促进剩余食物再分配；2018年《欧盟废物框架指令》（修订）将食品废弃物

纳入指令，倡导建立食物浪费评估方法体系，鼓励食物捐赠；2019年《欧盟食物损失和

食物浪费平台行动的主要建议》旨在建立“欧盟食物损失和食物浪费平台”，配套“循环

经济一揽子计划”；2020 年欧盟《农场到餐叉战略》提出“修订欧盟食品日期标记规

则、法律约束食物浪费”等目标。欧洲有关食物浪费立法的典型国家有法国、意大利。

法国2012年《废弃物管理法及相关修订》规定了私人企业回收有机废弃物的义务；2016年

制定的世界首部《反食物浪费法》规定了食物浪费的废弃物层次，并对食物制造、买卖

过程及相应主体设置了法律约束。意大利2003年制定了欧洲首部全国性《好撒玛利亚人

法》，其目的是以捐赠者免责的方式减少食物浪费；2016年《关于为社会团结和减少浪

费而捐赠和分发食物和药品的法》拓展了食物捐赠者范围，出台税务优惠促进食物捐赠。

③ 美洲国家。美国1996年《爱墨生好撒玛利亚人食物捐赠法令》旨在推动各州通过

食物捐赠来实现食物节约；2017年《食物回收法》尝试通过源头减量、捐赠、动物喂

养、工业用途、堆肥等途径来减少食物浪费；同时，美国各州通过责任保护、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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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日期标签、有机废物禁令等方面的立法来减少食物浪费。阿根廷2019年制定《食物

捐赠法》，细化了食物捐赠主体、实施及免责等事项。

④ 亚洲国家。韩国是亚洲反食物浪费最成功的国家之一，1996年制定《减少食物浪

费总体计划》，2004年修订“回收计划”，对居民区、餐厅的食物废弃物作出强制收集要

求；2013年制定有关食物垃圾“随丢随付”的法令。日本2001年《食品循环法》要求食

品生产企业减少垃圾排放；2016年《食物回收法》控制食物生产、消费各环节的垃圾排

放；2019年《食物浪费削减推进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避免食物浪费的责任。

上述国际和外国立法的亮点和特色可以归纳为融入可持续立法理念、制定专门性法

律、推行食物捐赠、加强食品废弃物治理，相应的立法理念、立法形式、立法模式和立

法规制等都可以为我国的反食物浪费立法工作所借鉴。

（2）国内食物浪费立法现状

《宪法》第14条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民法典》（2020年）

总则编第9条规定了民事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义务，合同编第509条要求当事人在

履约中遏制资源浪费、保护生态环境。《环境保护法》（2014年）第4条将资源节约、循

环利用纳入政策体系，推动绿色、协调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年）第10条要求

公民树立科学的环境资源观，引导绿色消费模式。《农业法》（2012年）第 36条鼓励公

民优化食物营养结构，倡导公众节约粮食。《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第4条、《国家安全法》（2015年）第21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第5条、《食

品安全法》（2018年）等法律相关规定也体现了“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的精神。《餐饮

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有关主管部门对餐饮食物浪费的监管职责及奖惩职

权。上海、无锡等市地方政府规章对建立机关食堂评估和通报制度进行了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过初步研究发现[5]，我国现阶段有关食物浪费立法

规定较为原则、分散，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规范性效力较低，规制范围有限；针对

性约束、引导措施及系统性治理机制缺位，在对待遏制食物浪费上缺乏社会普遍认同的

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

（3）遏制食物浪费立法中国方案的建议

① 理念供给。将资源社会性理念融入食物浪费立法[6,7]。食物作为社会性资源应最大

限度地增加社会整体福利，以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资源秩序最优化，保障资源安全。

② 食物浪费的立法位阶、模式、定位。以“预防浪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

公众健康”为原则，将食物浪费立法主体上升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专门性法律。

③ 规制主体及措施。法律规制主体可以分为公共主体、公民个人。可以通过对直接

禁止、税收调整、消费引导等方式的整合，有效规制行为主体。

胡德胜，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法和比较

法、环境资源和能源科学政策法律。

核心观点：食物浪费现象发生在食物生产、加工和消费各环节；各环节都需法律加

以调整。制定《节约食物法》既使法律之名与其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之实相符，也

是保障粮食安全、履行国际义务、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升级整合法律规范的需要。

就解决餐饮浪费问题的专项立法工作而言，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法律是需要首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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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这部法律不应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而应该是涵盖从食物生产加

工到消费各个环节全过程、综合治理式的，要避免出现不法者转移浪费环节的漏洞。我

国需要制定一部《节约食物法》，既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法”的配套法律，也作为综合治

理餐饮浪费问题的专项立法。

（1）为什么是《节约食物法》而不是“制止或者防治餐饮浪费法”

一部法律的名称适当与否，对于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有效实施特别是自觉遵从具

有重要影响。首先，建议使用“食物”而非“餐饮”的主要理由是，餐饮浪费的本质是

浪费食物，而浪费食物的行为不仅发生在餐饮消费这一消费环节，而且还发生在其他环

节之中。就此而言，法律需要而且应该调整的行为对象是“食物”而非仅仅“餐饮”。特

别是如果仅仅限于“餐饮”环节，就会给不法者通过转移浪费环节而逃避制裁以可乘之

机，导致立法目的的落空。其次，就“节约”和“浪费”的选择来说，“节约”包括了反

对“浪费”。节约食物不是简单的减少食物用量，而是意味着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

理、生态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科学合理措施，提高食物和食物原料的利用效率。使用

“节约食物”术语可以让立法更具有科学的整体观，操作性更强。由于地理和气候差异以

及不同传统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存在不同的食物生产加工和消费习

惯。有些习惯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浪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可能是科学

的、合理的。而且，纠正“浪费”行为的习惯不可能朝夕完成。一方面“法不责众”，惩

罚或者制裁应该针对那些可控的和严重的浪费食物行为。另一方面节约或者不浪费食物

在现实中主要依靠人们的自觉行为。立法上倡导和引领规定应该位居首位，促进养成节

约（以及合理享受但不浪费）的习惯。包括一些美食类文化遗产在内的不少传统的餐饮

食品和名餐名食，本身就是“浪费”型的，岂能一禁了之？就此而论，法律需要而且应

该调整的行为范围是“节约”食物行为，而非仅局限于餐饮“浪费”行为，应该通过适

当的措施倡导和鼓励节约食物的行为，限制或者制裁严重的浪费食物行为。

（2）制定《节约食物法》是保障粮食安全、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

综合考虑进口的直接食物数量以及用于生产加工食物的原料数量，我国是世界上第

一大食物进口国。2017年，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就已经降到了85%左右，低于世界安全标

准的90%[8]，这说明我国粮食安全存在隐患以及存在面临严峻风险的可能。节约食物要求

采取科学合理措施，在从食物生产加工到消费的每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制止浪

费，有效和合理地享用食物。全球每年平均约有1/3的食物遭到损失和浪费，我国的比例

则更高。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节约食物就相当于增加食物供应数量；有利于我国大幅度减

少食物进口数量，提升粮食安全。制定《节约食物法》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要求各

国落实《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目标，到2030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

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减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粮食损失”。我国在国别方案中提出的落

实措施包括：推广可持续消费文化，制定可持续消费立法和绿色标准；通过价格、税

收、收费等手段鼓励、引导转变生产加工和消费方式等途径，减少生产、加工、流通和

供应环节的粮食损失，大幅度减少零售和消费环节的人均粮食浪费量。制定涵盖从食物

生产加工到消费各个环节的《节约食物法》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

（3）制定《节约食物法》是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首先，我国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例高，2019年达 61%[9]。浪费食物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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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浪费了巨量水资源，加剧了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挑战；另一方面给土地资源带来

了巨大压力。节约食物不仅能够大量减少农业用水量，缓解我国水资源特别是北方水资

源的短缺压力，而且还能够减缓农业和畜牧用地需求压力，利于退耕还林还草还水还

湿。其次，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我国餐厨垃圾（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产生量巨大，

2018年已高达1.58亿 t [10]。由于处理成本高、产能缺口大、处理率低，以致餐厨垃圾成为

城镇的主要生活源污染物。节约食物能够大量减少餐厨垃圾这类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

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提升城镇生活环境作用重大。第三，我国每年因浪费食物造成了大

量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制定《节约食物法》调整节约食物行为、防治食物浪费和减少

食物损失，对于我国节约水资源、减轻土地资源压力、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4）制定《节约食物法》是对节约食物和制止餐饮浪费法律体系化的需要

对于节约食物、制止餐饮浪费，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有一些原则

性和散碎性的规定①，有关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党内法规，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和倡导文明生活方式也有一些规定。

但是它们存在的下列短板，是导致食物浪费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非常原则、过度分

散，缺乏必要而基本的体系性；缺乏针对性的引导、约束和制裁措施，可操作性大都很

差；虽然少数规范有具体内容，但是层级不高、适用范围有限、实际执行效果很不理

想；缺乏针对节约食物领域特点、科学融合道德和法律关系的规范体系。只有制定《节

约食物法》，才可以有效消除这些短板，促进和保障公众参与[11]，推进节约食物领域内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施志源，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文明法治、环境与

自然资源保护法学。

核心观点：为了加强对餐饮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制，立法应当根据不同的行为主体、

行为场合、行为模式规定不同的认定标准。某一行为是否为餐饮浪费违法行为，立法应

当充分考量行为主体的主观状态。法律对餐饮浪费违法行为规定的惩戒措施也应轻重有

别、科学合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实行资源全面节约制度作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以强调，这充分表明了促进资源节约、反对资源浪费的重要性与紧迫

性。粮食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粮食安全事关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尽管公众已经普遍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

性，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机制，餐饮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与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不能单纯地依赖宣传

教育和道德感化，对餐饮浪费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势在必行[12]。加快制止餐饮浪费违法行

为的立法步伐，既是实行资源全面节约制度、也是加快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

（1）加强餐饮浪费的法律规制，立法应当明确规定餐饮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通过

明确标准帮助公众识别餐饮浪费违法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方面，只有明确规定餐饮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才能科学界定餐饮浪费违法行为

与一般餐饮浪费行为的界限，才能充分发挥出法律规制和道德约束在制止餐饮浪费过程

① 见本笔谈黄锡生发言中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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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自作用。另一方面，只有明确规定餐饮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公众才能正确评估

餐饮浪费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执法机关才能准确适用法律及时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法律责任的适用边界。简言之，并非所有的餐饮浪费行为都需要通过法律进行规

制，立法应当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认定标准，避免矫枉过正。对于情节

轻微的餐饮浪费行为，主要靠舆论引导和道德感化，无需通过立法加以调整。

（2）确定餐饮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综合考量

① 实施浪费食物的主体身份不同，认定餐饮浪费违法行为的标准不同。从法律主体

而言，可以区分为食物生产者的餐饮浪费行为、食物经营者的餐饮浪费行为、食物运输

者的餐饮浪费行为和食物消费者的餐饮浪费行为等类型。对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应当结

合其身份特征加以综合考量，而不宜简单粗暴地采取单一标准来确定餐饮浪费违法行为

的标准。例如，普通公众在用餐时浪费少量食物主要靠宣传引导，只有当浪费食物的情

节比较恶劣或者造成了恶劣影响，才能将其行为认定为餐饮浪费违法行为；而餐馆经营

者较普通的公众应当有更严格的预防和注意义务，即使其行为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但

因为此类行为大大助长食物浪费不良风气，宜将其确认为餐饮浪费违法行为并科以一定

的法律责任。

② 实施浪费食物行为的场合不同，认定餐饮浪费违法行为的标准不同。就饮食行为

所处空间的私密程度而言，可以分为居家用餐的餐饮浪费行为和外出用餐的餐饮浪费行

为。这两类行为又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居家用餐包括食用自制食品、食用成品和食用

外卖等情形，外出用餐又包括了食堂用餐、餐馆用餐、公共场所用餐、户外用餐等情

形，而这些情形都可能出现餐饮浪费行为。处于私密空间的餐饮浪费行为，因其行为的

违法性难以确认，一般不宜由法律介入调整。因此，认定某一行为构成餐饮浪费违法行

为，一般要求该餐饮浪费行为在公共场所实施。

③ 实施浪费食物行为的模式不同，认定餐饮浪费违法行为的标准不同。例如，消费

者自己浪费粮食的行为，与组织或者鼓动他人共同浪费粮食的行为，在认定行为是否构

成违法的标准上应当有所区别；餐饮运营者在餐馆内部私下引导用餐者超出合理限度消

费的行为，与餐饮运营者在显著位置挂出公开宣扬食物浪费广告标语的行为，在认定行

为是否构成违法的标准上也应当有所区别。有的情形确定违法行为应当考量是否造成了

一定的不良后果，而有的情形则无论是否造成了食物浪费都可确认为违法行为。

（3）立法上将某一行为认定为餐饮浪费违法行为，应当充分考量行为主体的主观状态

就主观状态而言，餐饮浪费行为可以分为故意的餐饮浪费行为、过失的餐饮浪费行

为和无过错的餐饮浪费行为。立法在确定餐饮浪费违法行为类型时，应当根据主观恶意

程度设定一定的门槛条件。① 实施食物浪费违法行为的主体应当存在浪费食物的主观恶

意，行为人在主观上要么是故意浪费粮食，要么是过失浪费粮食。② 在如何认定是否具

备主观故意上，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一贯表现加以综合考量。③ 公然在公众场合宣扬奢靡

浪费或者公开抵制食物节约的，一般可以认定该行为主体具有主观恶意。

（4）立法应当科学确定针对餐饮浪费违法行为的惩戒措施

惩治餐饮浪费行为不是目的，引导全社会各主体自觉节约粮食才是食物节约立法追

求的目标。对于情节轻微的餐饮浪费行为，应当主要采取警告的方式进行惩戒，而不能

一味地采用行政罚款或者行政拘留的方式。即使对于情节严重的食物浪费行为，也要避

免对其一罚了之，执法机关在对餐饮浪费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还要注重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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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应当注重建立实施惩治餐饮浪费违法行为的效果评估机制，尤其是对餐饮

经营者的食物浪费违法行为，执法机关应当定期组织检查，及时评估相关惩戒措施的实

施效果。

落志筠，博士，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核心观点：食物浪费现象的产生有科学技术方面、行为人主观方面、传统所有权制

度固有缺陷方面的原因。资源社会性理念要求所有权人负有合理、节约、高效利用资源

的义务。中国反食物浪费立法应以绿色发展观为基本理念，将反对浪费与促进绿色产业

发展“深度融合”，针对不同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动因需要采取“强制+促进”的方式进

行专项立法。

（1）浪费的含义

浪费是什么？浪费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财物、资源等无意义、不必要的消耗[13]。从发

生范围看，浪费不仅包括私主体在生产、消费环节中的浪费，还包括公权力机构在决

策、行政环节以及整个社会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浪费。从发生原因看，浪费

既有客观上科学技术限制所造成的投入多、产出少、效率低而产生的投入性浪费，也有

行为人主观上无视或忽视社会财富的效能而产生的不必要消耗。

（2）浪费行为产生的原因

反对浪费，尤其是反对私人浪费行为应当厘清财产权保护与资源社会性践行之间的

关系，明确所有权的社会义务[6,7]。从制度原因上看，浪费行为是所有权张力过度释放的

异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为私主体“充分”享有所有权权能提供了理论依

据，使主体对自己私人物的浪费披上了貌似“合法”的外衣。在所有权视角下，无论是

消费者对自行购买物品的丢弃，还是销售者对其无法售出商品的丢弃，均可认为是所有

权保护下的支配权的行使，并无法律制度上的不当性可言，每个主体都有权利遵循价值

交换规律“随心所欲”地获得物品以及“随心所欲”地处置物品。然而所有权并不是不

受限制的、绝对自由的权利。虽然所有权概念作为一个私法问题是单方和具有排他性

的，但财产所有者实际上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制度下

的所有权人应当满足资源社会性的要求，即负有合理、节约、高效利用资源的义务，而

不享有浪费资源的权利。例如，《德国基本法》要求财产所有者应当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

方式行事，方式由立法机关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予以决定；同时规定，立法机关本身应

当以旨在发展一种“符合社会正义的财产秩序”的方式界定财产权的内容和界限。所有

权人依据传统所有权浪费时，显然已经构成对社会正义的破坏，是“坏”的财产秩序，

有必要通过法律矫正所有权张力的过度释放，依据资源社会性理念，对所有权的行使规

定社会义务，使所有权人恰当地、合理地行使所有权，抑制随意浪费行为。

（3）中国反食物浪费立法的理念与路径

中国的反食物浪费立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① 以绿色发展观为基本理念，而非

单纯出于节约经济资源考虑。人类不能存在于绝对脱离生态系统的“纯粹”的人与人的

抽象世界中，人类社会的立法不能仅考虑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关注人与生态

系统的交互与回应，跨越“节俭型反浪费”和“回收型反浪费”阶段，构建“循环型反

浪费”制度体系，深刻关注人与资源、环境、生态和谐的生态顶层设计，实现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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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② 将反对浪费与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中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破除壁

垒。反浪费立法应当致力于利用制度杠杆减少高资源环境成本的消费行为，促进主体对

剩余产品的再生利用，继而降低全社会的资源环境总成本，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同时强

化对食品国际贸易的预设性保护，避免出现欧盟以“反浪费”法律规制壁垒限制中国产

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尴尬情形。③ 专项立法需要针对不同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动因采取

“强制+促进”的方式进行立法，针对超市便利店、单位食堂、餐饮企业等盈利性机构，

通过严格市场准入、增加强制性监管制度等方式减少食品浪费的产生，引导生产行为的

转变，对废弃物再循环、再利用出台促进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物尽其用”；对

消费者则通过“促进”方式引导消费者实现节约，反对浪费，比如设置购物引导、储存

引导、烹饪引导、处置引导等行为规则，逐步建立起绿色消费的社会环境以及法律环境。

结论

针对中国存在的食物浪费现象，专家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由于各专家看问题的视

角不同，相互的观点既有共识，也有差异。共识是我国亟需制定一部促进和规制节约食

物、制止和反对食物浪费行为的专门法律，资源社会性理念应融入立法。差异有两类：

第一类是相同问题不同观点，第二类是不发生碰撞的各自观点。前者包括：该法的名称

（有的专家主张名称为《节约食物法》，有的专家主张名称为《反食物浪费法》）；立法理

念（除了资源社会性理念外，有的专家还主张绿色发展观也应作为立法的基本理念）。后

者有下列三个观点：其一，法律调整的范围包括食物生产、加工和消费各环节；其二，

法律规制的行为主体为公共主体、公民个人这两类；其三，餐饮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应

当根据不同的行为主体、行为场合、行为模式作不同的规定。虽然各位专家的具体观点

有差异，但大家一致认为我国制定一部促进和规制节约食物、制止和反对食物浪费行为

的专门法律已刻不容缓，期望此次笔谈能为推动此法的出台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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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issues on scientific legislation for prohibiting food waste:
Some personal ref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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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food waste has aroused great conce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ome foreign countries have regulated it by law in a comprehensive way. In

China, food waste mainly occurs in the public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whole society, we must

form a legal atmosphere of being glorious to save and shameful to waste. The occasions of food

waste mainly include wedding party, "event banquet", business dinner and dinner with friends.

The causes of food waste include constrai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jective factors of ac-

tors and inherent defects of traditional ownership system. Although there are laws concerning

food waste in China, the current provisions are relatively principled and scattered, lacking sys-

tematicness and maneuverability. To regulate food waste behavior by law is the need of ensur-

ing food security, fulfill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saving resources, protecting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upgrading and integrating legal norms. The food waste behavior of public legal sub-

jects and individuals in food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consumption should be comprehensive-

ly regulated by a special law, which should be formulated by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un-

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otion of social attribute of resources and 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

ment, through direct prohibition, tax adjustment, consumption guidance and other ways. The le-

gal regulation should focus on food and food waste behavior.

Keywords: food waste; food saving; legislation; regulating; guiding; sa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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